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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 第 2 次 教務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2月 22日（星期一）中午 12:10 

貳、 地點：有庠大樓六樓 10601教室 

參、 主席：張副校長兼教務長 浚林                                    記錄：林俐伶 

肆、 出席人員：電通學院學院長陳宗柏、工程學院學院長兼材織系主任林尚明、醫護暨管理

學院學院長兼護理系主任周繡玲、設計系主任蘇木川、機械系主任陳一順、電機系主任

王盈中、通訊系主任謝昇達、電子系主任吳槐桂、工管系主任黃秀鳳、行銷系主任侯正

裕、資管系主任陳鵬文、醫管系主任謝其政、通識中心主任黃啟峰、教師代表董慧香。（簽

到表 P.5-P.6） 

伍、 缺席請假：教師代表徐秋宜、學生代表郭立宸、學生代表陳柏如、學生代表蕭賴宥。（簽

到表 P.5-P.6） 

陸、 列席人員：教務行政組組長陳美琇、綜合業務組組長楊慧雯、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鍾懿芳、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洪誠佐、教務行政組林俐伶。（簽到表 P.5-P.6） 

柒、 主席致詞： 

1.自 115 學年度起各系務必於每學年上下學期至少各開設一門「ESP 選修課程」，製作英

語教材上傳。 

2.自 115 學年度起鼓勵各系於每學年上學期至少開設一門新生銜接課程，限本系大一新

生修讀且不能跨系修，針對普高、技高不同背景入學的學生進行基礎課程教學，亦或是

針對不同群類的專業技能學生提供強化專業課程，新生銜接課程開設樣態討論，以「選

修課程」進行。 

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 由 ：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單位開設特殊專班獎勵金，請審議。 
決 議 ： (一)各專班人數以 114年 10月 15日填報雲科資料為主，若人數異動將修正

後再辦理核發獎勵金作業。 

(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各單位獎勵金核算為：材織系 60,000 元、機械系 60,000 元、電機系 60,000

元、電子系 80,000元、工管系 192,000元、通訊系 120,000元，並辦理核

發作業。 

 

【提案二】  

案 由 ： 申請更正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討論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更正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 

 

【提案三】  

案 由 ： 申請更正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成績討論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更正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 

 

【提案四】  

案 由 ： 申請更正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成績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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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更正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 

 

【提案五】  

案 由 ： 申請更正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成績討論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更正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 

 

【提案六】  

案 由 ： 護理系申請延長保留入學一年申請案，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延長保留入學一年。 

 

【提案七】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全英語文授課實施細則」，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八】  

案 由 ： 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考試請假申請補考辦法」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九】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

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本案雖已於 114年 10月 7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惟因 114年 10月 14日教

育部來函請各校配合「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計畫」轉型，修訂學則

內的相關規定，故待重新提案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本案雖已於 114年 10月 22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惟因 114年 10月 14日教

育部來函請各校配合「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計畫」轉型，修訂學則

內的相關規定，故待重新提案送校內各級會議，始得提報教育部審議。 

 

【提案十一】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與高中職合作計畫經費補助要點」

案，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十二】  
案 由 ： 修正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法規「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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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十三】  
案 由 ： 修正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法規「學生英語文能力檢核獎勵辦法」，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十四】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請

討論。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玖、 議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 ： 115 學年行事曆，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10201-01 

說 明 ： 一、重要日程如下： 

(一)11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115年 9月 14日(一) 

(二)寒假：116年 1月 18日(一) 

(三)115學年度第 2學期開學：116年 2月 22日(一) 

(四)暑假：116年 6月 28日(一) 

(五)校慶運動會：115年 10月 20日(二) 

(六)校慶典禮：115年 10月 17日(六) 

(七)畢業典禮：116年 6月 19日(六) 

二、政府休假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休學及延長休學年限辦法」。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10202-01 

說 明 ： 一、教育部來文有關「青年生涯領航計畫」就學配套為期二年不列入休學期

間，配合修訂辦法。 

二、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

點」。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10203-01 

說 明 ：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青部字第 1140000053 號函辦理，有

關新增「青年生涯領航計畫」就學配套措施乙案，增訂相關文字，以放寬保

留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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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10204-01 

說 明 ：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青部字第 1140000053 號函辦理，有

關新增「青年生涯領航計畫」就學配套措施乙案，增訂相關文字，以放寬保

留入學資格及休學年限。 
二、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 由 ： 訂定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二專學制施行細則」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10205-01 

說 明 ： 一、依教育部 114年 06月 11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0060234號函同意備查

114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新五專模式專班」新增學制，

訂定本校 3+2新五專模式專班二專學制施行細則。 

二、相關施行細則內容，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一、通訊工程系謝昇達主任： 

為因應部分碩士班學生因故退學後再次透過正式招生管道錄取同一系所之情形，現行「亞

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第 10條規定碩士班學分抵免以應

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之二分之一為限，導致該類學生前次已修習且及格之課程無

法全數採認，進而可能造成重複修課與教育資源浪費。爰此，建議修訂本校「學分抵免

辦法」，增訂碩士班學生因故退學後重新錄取時之學分抵免相關規定，以確保制度之合理

性與學習資源之有效運用。。 

主席指示：碩士班抵免課程限五年內，且刪除「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科目學

分抵免辦法」第 10條規定碩士班學分抵免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之二分之一為

限之規定，請教務處教務行政組、材料織品服裝系應用科技碩士班、通訊工程系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及護理系碩士班於下一次教務會議同步修正相關法規。 

 

拾、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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